
 

安老院内的「疗养护理单位」资料简介 
 

 

(一)  引言 

 

「疗养护理单位」附设于部分受津助护理安老院舍内，驻有额外的护理人员

帮助被评估为长期病患或残疾而正在轮候疗养服务的体弱长者，让他们能留

于现居的护理安老院舍内接受照顾。如长者愿意，亦可继续轮候入住医院的

疗养病床。 

 

现有 19间受津助的护理安老院舍内设有「疗养护理单位」，共提供 559个宿

位。 

 

 

(二)  服务性质 

 

护理安老院舍内的「疗养护理单位」为长者提供持续的护理照顾、医疗护理

／照顾及支持治疗服务。 

 

 

(三)  入住条件 

 

申请人须符合下列条件，方可入住「疗养护理单位」： 

 

(1) 居住于受津助护理安老院舍或正在参与「改善买位计划」的私营安老院

(下称买位院舍)接受资助院舍服务； 

(2) 被医院管理局的小区老人评估小组评估为达到疗养程度。至于被小区老

人评估小组评估为未达到疗养程度的长者，如经「长者健康及家居护理

评估」评估为达到「护养院以外服务」程度者，亦可获考虑入住「疗养

护理单位」；以及 

(3) 目前并没有登记领取疗养照顾补助金。 

 

 

(四)  转介手续 

 

居住于受津助护理安老院舍的长者，可透过院舍内的社工申请入住「疗养护

理单位」；至于在买位院舍接受资助服务的长者，则可透过个案服务单位，

如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及医务社会服务部，申请入住「疗养护理单位」。 

 



 

 

(五)  离院安排 

 

基于「老有所属」及「持续照顾」的原则，居于「疗养护理单位」的长者可

选择在获编派医院管理局辖下的疗养院宿位时转离或续住「疗养护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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